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
2026年度宣传片摄制项目采购比选公告

一、项目概况：
刘氏庄园博物馆2026年度宣传片摄制项目位于刘氏庄园博物馆，拟对庄园建筑、精品文物等主题内容进行专题拍摄，形成博物馆系列短视频。  
二、项目名称：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2026年度宣传片摄制项目。
三、最高限价（采购控制价）：本项目最高限价为85000元。
四、服务内容★
拍摄制作48条短视频，每月4条，单条时长不少于60秒，含中文配音字幕，分辨率≥4096*2160视频需深度融合传统文化表达，系统展示刘氏庄园博物馆建筑及文物艺术。   
五、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内，请供应商自行到现场查看。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相关工作并经验收合格。
[bookmark: OLE_LINK6]3、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当月内支付合同金额的40%，完成百分之八十拍摄内容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40%，完成剩余拍摄内容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20%。
4、其他未尽事宜由比选人与中选人协商，在签订采购合同时进行约定。
六、比选申请人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括：广告设计。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有关行政处罚期间，未处于投标禁入期内。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比选申请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比选活动。
（2）供应商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
（3）拒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比选申请人参加本次比选活动。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
六、比选文件获取时间、方式及报名需要
1、文件获取及报名时间
（1）文件获取时间：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7日。
（2）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7日17:00（北京时间）。
2、文件获取方式：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官网免费获取采购文件，不再单独提供纸质采购文件。
3、报名方式及需要的资料：报名采取网络邮箱报名方式。以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并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单位介绍信（加盖单位公章且在有效期内）、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盖公章的PDF电子版一起发送到邮箱139080992＠qq.com。纸质报名资料，随同比选申请文件（密封）在比选时间、地点现场递交。
七、响应文件要求
参加本次比选的供应商应准备响应文件2份（1正1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资料、资格条件证明材料、技术服务要求的证明材料、服务方案、评分细则要求的资料等。
[bookmark: _GoBack]八、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8日10时(北京时间），于截止时间前当天递交。
九、比选申请文件递交及比选会召开地点：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办公区会议室。响应文件必须在比选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密封送达比选地点。逾期送达或未密封的比选申请文件不予接收。如递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或者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不足三家，则本项目作流标处理，将重新组织比选。
十、联系方式
比选人：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金桂街15号
联系人：周女士 
电  话：13350853610
 
附件：1.评分标准
2.承诺函
 
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
2025年12月10日






















附件一
评分因素及评审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权重
	评分依据

	1
	报价
	30分
	（1）报价超过采购预算控制价的无效，未超过采购预算控制价的报价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2）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比选申请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有效最低报价／报价)×30

	2
	拍摄方案
	40分
	根据比选申请人提供的拍摄方案进行评分，包含但不限于：①创意策划②拍摄计划③后期方案④交付说明等。
以上内容完整详实、创意突出、可操作性强、完全满足项目核心需求的得 32-40 分；以上内容完整、描述清晰、具备可操作性、基本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 22-31 分；以上内容不够完整、描述模糊、可操作性不足、难以满足项目核心需求的得 0-21 分。

	3
	类似业绩
	20分
	比选申请人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具有1个政府部门合作拍摄制作业绩得10分，每增加1个类似业绩得10分，最高得20分。
注：证明材料为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需体现项目名称、服务内容、签约时间），复印件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鲜章。

	4
	企业实力
	10分
	根据比选申请人对项目所在地域文化的理解与运用能力评分，具体如下：①具备地域文化主题宣传短视频制作案例（需体现本地非遗技艺、民俗活动、历史地标、方言特色等核心文化元素），有 1 个有效案例得 5 分；②案例中地域文化表达精准、情感共鸣强（附播放量数据等证明），额外加 3 分。以上各项累计得分不超过 10 分，无相关案例及合作证明的得 0 分。
注：案例需提供作品片段截图；合作关系需提供合作协议复印件，所有材料均需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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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分
	




附件二
[bookmark: _Toc29804979][bookmark: _Toc25144212][bookmark: _Toc31089][bookmark: _Toc25144328]承  诺  函

                    （比选人名称）：
    我公司作为本次比选项目的比选申请人，根据比选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本项目规定的资格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有关行政处罚期间，未处于比选禁入期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记录。
    三、参加本次比选活动，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比选申请人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比选活动的行为。
四、参加本次比选活动，不存在和其他比选申请人在同一合同项下的比选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被授权人的行为。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追究法律责任。
    
比选申请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